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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天津市碳普惠体系建设方案 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落实天津市委、市政府关

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全民

共享低碳权益的可持续发展普惠性工作机制，引导全民树立公共

绿色低碳意识，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，全面推动社会绿色转型，

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

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“三个着力”重要要求，立足新发展

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。以“低碳行动、普及

全民、惠享权益”为核心，为个人和社区家庭、小微企业、公共

服务机构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并赋予一定价值，逐步建

立起以商业激励、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低碳绿色

发展引导机制，带动社会广泛参与碳减排工作，营造推动经济社

会全面绿色转型的良好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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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本原则 

聚焦目标，全面推进。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，以碳排放为

抓手，服务产业、能源、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，促进经济社会

发展绿色转型，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，提高碳汇能力，实现绿

色低碳循环发展。 

政府引导，市场运作。发挥政府引导作用，加强政策支撑，

保障碳普惠机制建设，充分发挥碳市场机制作用，激发市场主体

活力。 

示范引领，制度创新。研究建立方法学，因地制宜、分类施

策开展低碳场景试点示范建设，探索可统计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

低碳场景模式，构建可持续的碳普惠制度体系。 

全民参与，普惠共享。通过碳普惠机制带动社会广泛参与，

引导正确价值导向，倡导公众树立低碳理念，践行低碳行动，形

成全民参与、全民受益的碳普惠生态圈。 

二、主要目标和时间安排 

（一）2022-2024 年，开展碳普惠体系顶层设计 

研究碳普惠工作体系和管理制度，组织碳普惠模块方法学研

究，建立碳普惠专家库。推进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试点示范建设，

打造可数据统计核算的代表性项目。大力开展碳普惠宣传推广工

作，倡导公众了解参与碳普惠。 

（二）2025-2026 年，基本形成碳普惠制度框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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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《天津市碳普惠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和碳普惠核证减排

量交易机制，形成碳普惠方法学库并进一步拓展行业领域。探索

多元化碳普惠商业激励方式方法，适时创建碳普惠服务平台及个

人碳普惠账号。推动开发乡村资源碳普惠项目，促进生态产品价

值实现。 

（三）2027-2030 年，完善和深化碳普惠制度标准和运营机

制 

碳普惠覆盖领域和应用场景类型丰富，个人碳普惠账号普及

应用，碳普惠商业激励机制基本形成。基本形成全民参与、全民

受益的碳普惠生态圈。推动对接生态资源等各类权益交易和京津

冀碳普惠协同发展。 

三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开展碳普惠政策体系研究。研究制定天津市碳普惠管

理制度和碳普惠工作路线图，统一社会公众、机构和企业参与碳

普惠的管理规则，规范交易活动，做好权利、责任与义务的划分。

适时制定《天津市碳普惠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。 

（二）开展碳普惠方法学研究。结合试点示范项目和低碳场

景应用成果，开展绿色出行、绿色餐饮、绿色商场超市等方法学

研究，鼓励探索个人碳普惠减排、天津市多场景碳普惠融合和京

津冀协同碳普惠方法学研究；建立方法学标准评价体系和碳普惠

方法学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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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管理团队。组建天津市碳普惠管理团队，开展天

津碳普惠机制的管理和运营专项工作。建立并适时更新碳普惠专

家库，组织专家研究审定碳普惠方法学、低碳场景评价规范、项

目及减排量的签发备案，低碳场景及减排量的管理，实施碳普惠

平台建设、碳普惠宣传推广等工作。 

（四）建设服务平台。运用智能数字化技术建立碳普惠服务

平台，逐步开发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的核算、备案、签发、登记、

管理、交易、权益兑换等功能，对接并统计各类碳普惠项目、低

碳场景、碳普惠小程序数据，发布碳普惠政策及宣传信息。逐步

开展碳普惠服务平台与碳交易平台、市大数据管理平台对接工作。 

（五）开展项目试点示范建设。选取部分有低碳意愿和低碳

基础的社区家庭、个人团体、机关单位、行业企业等，从节电、

节水、节气、绿色出行、垃圾分类、资源回收利用等降碳减碳方

向开展试点，支持可数据统计核算的代表性项目和场景建设碳普

惠试点示范。探索建立低碳场景申报评估机制，鼓励积极申报低

碳场景，审核通过后可授予低碳场景标识。 

（六）推动津沽陆海生态碳普惠建设。结合天津作为海滨港

口城市、建设“一基地三区”的功能定位，探索智慧港口、绿色

港口碳普惠示范建设，挖掘七里海、大黄堡、北大港等湿地保护

区以及“871”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的碳普惠潜力和生态产品价值，

推动天津陆海生态旅游、特色农家院等碳普惠项目开发建设，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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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天津特色生态碳普惠产品。 

（七）开展碳普惠金融服务和信用服务体系研究。研究碳普

惠金融资金服务政策，支持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开发基于碳普惠核

证减排量的碳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，参与碳普惠绿色投融资服务。

探索将企业的碳普惠行为纳入环境信用评价体系的亮点评价和

将个人的碳普惠行为纳入个人公共信用的加分项。 

（八）探索碳普惠减排量消纳途径。探索将碳普惠核证减排

量纳入天津碳市场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品种，明确抵消规则，鼓

励本市纳入管理企业购买碳普惠核证减排量运用于碳市场履约

抵消。挖掘团体、个人等各类组织及生产生活、大型服务活动等

领域的自愿碳中和需求。研究制定相关指导意见。 

（九）探索碳普惠京津冀协同发展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

内探索碳普惠合作机制，整合碳普惠资源，跨区域实现个人碳普

惠减排量消纳，优化碳普惠运营模式。探索碳普惠与污染治理等

其他领域的协同效益，推进京津冀生态共建协同发展，促进京津

冀生活圈绿色低碳化发展。 

（十）探索碳普惠与协同减污降碳的联动效应。结合碳普惠

方法学、场景、项目应用成果，分析减碳降碳主要影响因素，提

升碳普惠多项目多场景的整体降碳效果，探索碳普惠与协同减污

降碳的联动机制，在开展工业减污降碳的同时，开发碳普惠工业

旅游资源，保障同样气候收益下获得更多环境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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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管理。加强本市碳普惠体系建设的统一组织

领导，建立碳普惠工作领导推进机制。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碳

普惠机制的总体设计和协调推进，推动组建天津市碳普惠管理团

队。相关政府机构结合部门工作，积极支持并推动做好碳普惠体

系的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做好评估优化。定期分析评估天津市碳普惠体系建设

工作开展成效，结合国家和我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展及时优化

调整重点任务，不断完善制度体系，保障碳普惠机制健康发展、

规范运行。 

（三）注重宣传引导。利用各大媒体平台，结合世界环境日、

全国低碳日等重要活动，积极开展宣传工作，做好碳普惠试点示

范案例的推广，宣传碳普惠工作开展的惠民政策以及对实现碳达

峰碳中和的重大意义。 
 


